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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本人作为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，经审慎调查，对公司第七届董事

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《关于参与投资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

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本次参与投资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主要目的在于

充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力量，来提高公司的投资能力、分散公司投资风险，

进一步开拓公司投资渠道，挖掘优质合作标的，为公司提供新的业务增长机会,

推动公司积极稳健地实现持续、健康、快速发展。 

   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整个过程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章的规定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参与投资苏州华信善

达力创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。 

 

独立董事签名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【沈柯、张泽华、潘祥生】 

 

    

 

2016 年 12 月 12 日 

 

 




